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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理工学院关于反馈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各环节工作意见的函

福州市教育局高外处：
《民办资金相关规定征求意见文件办理告知单》收悉，根据要求，4月1日-6日，学校组织校领导党政班子成员、职能部门负责人对《福州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福州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立项评审标准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福州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验收标准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认真学习，结合学校实际深入开展讨论，并广泛征求意见。截止目前，普遍反映无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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